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订旗下
部分公募基金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及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规定，经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对旗下 39只公募基金参与存托凭证投资修订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等法律文件，包括
增加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揭示、明确投资范围包含存托凭证、增加存托凭证的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估值方法等。本
次修订系根据《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而作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可由基
金管理人与各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作出， 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次修订将自 2020 年 10 月 14 日起正式生
效。 现将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修订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667 工银瑞信绝对收益策略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08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71 工银瑞信养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09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18 工银瑞信物流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37 工银瑞信精选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39 工银瑞信新能源汽车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43 工银瑞信聚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1015 工银瑞信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95 工银瑞信成长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63 工银瑞信新财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54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20 工银瑞信丰盈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496 工银瑞信聚焦 30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15 工银瑞信新焦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33 工银瑞信红利优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353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 3年封闭运作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76 工银瑞信圆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63 工银瑞信信息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793 工银瑞信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93 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91 工银瑞信战略转型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195 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19 工银瑞信国家战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48 工银瑞信新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26 工银瑞信新生代消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166 工银瑞信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029 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1010 工银瑞信中小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1013 工银瑞信消费服务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1017 工银瑞信基本面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31 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651 工银瑞信新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03 工银瑞信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002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15 工银瑞信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364 工银瑞信科技创新 6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1001 工银瑞信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1008 工银瑞信大盘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合同的修订事项
（一）在“前言”部分增加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存托凭证，若投资可能面临中国存托凭证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出现较大亏损的风险，以及与

创新企业、境外发行人、中国存托凭证发行机制以及交易机制等相关的风险。 ”
（二）对“基金的投资”部分修订
1、在“投资范围”中增加存托凭证。 以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例，将“投资范围”修订为：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交易的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
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股票）、存托凭证、内地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允许买卖的规定范围内的香港
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以下简称“港股通投资标的股票”）、股指期货、债券（包括国债、地方政府债、政府支持机构债
券、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可交换债券、央行票据、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等）、国债期货、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现金，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股票及存托凭证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60%–95%（投资于港股通投资标的股票的比

例占基金股票资产的比例为 0%-50%）， 其中投资于本基金界定的高质量成长主题范围内的股票及存托凭证不低于非
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国债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当保持不低于基
金资产净值的 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
2、在“投资策略”部分增加存托凭证投资策略描述如下：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策略依照上述境内上市交易的股票投资策略执行。 ”
3、在“投资限制”中增加存托凭证投资限制，以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例，描述如下：

“（1） 股票及存托凭证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 60%–95%（投资于港股通投资标的股票的比例占基金股票资产的
比例为 0%-50%），其中投资于本基金界定的高质量成长主题范围内的股票及存托凭证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
（19）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比例限制依照境内上市交易的股票执行，与境内上市交易的股票合并计算；
……”
（三）在“基金资产估值”部分的“估值方法”中增加存托凭证估值方法描述如下：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估值核算，依照境内上市交易的股票进行。 ”
三、托管协议的修订事项
托管协议中涉及上述相关内容的条款也均已进行了相应修订。
本次修订系根据《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而作出，并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修订自 2020�年 10月 14日起生效。 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将根据如上
修订一并修改，届时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icbccs.com.cn）查阅修订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
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也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了解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
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020 年 10 月 13 日

暂停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 10月 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 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0555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南
方恒生中国企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的有
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3日
暂停定投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3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投
的原因说明 由于天气原因，香港交易所于 2020年 10月 13日暂停交易一天。

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 ETF联接 A 南方恒生中国企业 ETF联接 C
份额类别的交易代码 005554 005555
该份额类别是否暂停申购、赎回及定投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天气原因，香港交易所于 2020年 10月 13日暂停交易一天。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

定于当日暂停本基金 A类和 C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投资者于当日提交的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申请，
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确认，申购和定投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若 2020年 10月 14日香港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也于同日恢复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
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交易所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详情见届时公告。

3、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
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关于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20 年 10 月 13 日暂停申购、赎回

和定投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 10月 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169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南方香港成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3日
暂停定投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3日
暂停申购、赎回、定投的
原因说明 由于天气原因，香港交易所于 2020年 10月 13日暂停交易一天。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由于天气原因，香港交易所于 2020年 10月 13日暂停交易一天。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

定于当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 投资者于当日提交的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申请，本基金管理人将不予
确认，申购和定投款项将退回投资者账户。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2、若 2020年 10月 14日香港交易所恢复正常交易，本基金也于同日恢复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将
不再另行公告。 若香港交易所继续全天暂停交易，本基金也将继续暂停当日申购、赎回和定投业务，详情见届时公告。

3、投资者可访问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
关情况。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收益支付公告
(2020 年第 10 号)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 10月 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202301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4年 3月 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南方现金增利基金基金合同》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2020年 10月 15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2020年 9月 16日
至 2020年 10月 15日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
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持有的基金份额
/10000* 当日每万份基金份额收益（保留到分，即保留两位
小数后去尾）。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2020年 10月 19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在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
金全体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 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2020年 10月 19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
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 号），对投资者（包括个
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投资者于 2020年 10月 15日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当日收益,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当日收益；
2、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将于每月中旬集中支付并按 1元面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3、本基金的收益支付方式为按月支付，在部分销售机构可能会显示为按日支付模式，且当日收益可在两个工作日

后赎回。 不论销售机构如何显示，本基金实际当日收益需在每月月中集中支付后方能参与下一日的收益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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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银行”、“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6,391.278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0]20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
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6,391.2789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473.9789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917.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71元/股。

厦门银行于2020年10月1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厦门银行”A股7,917.3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安排，并于
2020年10月1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
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于2020年10月1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认购资金应当于2020年10月15日（T+2日）16:00前
到账。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0月15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4,845,700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57,222,04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078002%。 配号
总数为257,222,045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257,222,04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3,248.86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639.078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23,752.2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0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9234123%。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0月14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10月15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沿生物”、“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232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瑞银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瑞银证券与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8,996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1%，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 449.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6,837.20 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8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709.0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 年 10 月 15 日（T-1 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14 日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
年１０月１５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中
国资本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金龙鱼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９９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５，４２１，５９１，５３６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５４２，１５９，１５４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１３７９号１５层
联系人：Ａｎｇ Ｂｅｅ Ｌｉｎｇ（洪美玲）
电话：０２１－３１８２ ３１８８
传真：０２１－３１８２ ２０６５
（二）联席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郭瑛英、贺星强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２号凯恒中心Ｂ、Ｅ座３层
电 话：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１９０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５１
２、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１号国贸大厦２座２７层及２８层
电 话：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６６
传 真：０１０－６５０５ １１５６

发行人：益海嘉里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特别提示
1、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北元集团”）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36,111.1112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212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
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北元集团”，股票代码为“601568”。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0.17元/股，发行数量为361,111,112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3、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52,778,112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08,333,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36,110,112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25,001,000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10月12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24,428,676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299,439,634.92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572,324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820,535.08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36,084,489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366,979,253.13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5,623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260,585.91元
未缴纳认购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梁彤延 梁彤延 2,847 28,953.99 0 2,847

2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847 28,953.99 0 2,847

3 辛晨霞 辛晨霞 2,847 28,953.99 0 2,847
4 孙晶 孙晶 2,847 28,953.99 0 2,847

5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思瑞二号私募投资基金 2,847 28,953.99 0 2,847

6 黄永耀 黄永耀 2,847 28,953.99 0 2,847
7 陈颐 陈颐 2,847 28,953.99 0 2,847
8 李时艺 李时艺 2,847 28,953.99 0 2,847
9 陈福生 陈福生 2,847 28,953.99 0 2,847

合计 25,623 260,585.91 0 25,62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7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
协发[2018]142�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97,947股，包销金额为6,081,120.99元，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7%。

2020年10月14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
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010-56839478
传 真： 010-56839400
联 系 人：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来技术”、“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０年８月７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２１１８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０００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１５０万股，占发行总数量的５．００％，初
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９５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５５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２，８５０
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５．２２元 ／股。

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３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东来技术”股票８５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披露的《东来涂料技
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
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０．５０％。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
象最终获配金额×０．５０％（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
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
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
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
对象账户将在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
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
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９８２，４６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３，８５４，２６５．７０万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１８３２１％。
配号总数为７７，０８５，３１４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７７，０８５，３１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５０７．９１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１０％，即２８５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１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６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万股，约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５７７６２％。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４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0-083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10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10月 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9人，实际参会
董事 9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慕英杰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7.5%股权的议案》；
为了优化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公司拟与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创”）和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工程”）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将公司持有的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17.5%股权以 4,692.7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北京首创和中信工程， 其中北京首创受让标的公司 12%的股权，
中信工程受让标的公司 5.5%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

公司董事会拟授权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签署与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的协议、 法律文书以及办理涉及股权转让的相
关股权交割具体事宜。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议案无须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转让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7.5%股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请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联席主承销商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 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优先

股条件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等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及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关于＜北京东方园林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修订版）＞的议案》等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进行了
修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08号）。 为推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工作，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
的顺利发行，公司拟聘请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联席主承销商。

表决结果：表决票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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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 17.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为了优化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园林”）拟与北京首创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首创”）和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工程”）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将
公司持有的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清水”或“标的公司”）17.5%股权以 4,692.71 万元的
价格转让给北京首创和中信工程，其中北京首创受让标的公司 12%的股权，中信工程受让标的公司 5.5%的股权。 本次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

（二）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1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17.5%股权的议案》。 上述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转让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7.5%的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源配置，降低经营风险，提

高资产运营效率。 公司本次转让股权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规和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转让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17.5%的股权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21号 39幢 16层
4、法定代表人：刘永政
5、注册资本：568544.8207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00231088J
7、经营范围：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及投资管理；高科技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

训；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房地产项目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投资咨询；销售百货、五金交电、副食品、包装食
品、饮料、家具、工艺美术品、节能设备、电子产品、建筑材料；住宿，中餐、西餐，零售酒、进口卷烟、国产卷烟、雪茄烟，美
容美发（仅限新大都饭店经营）；零售烟（仅限新大都商品部经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8、股权结构：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46.06%，其他股东持股 53.94%。
9、财务情况：北京首创 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 149.07亿元，总资产为 798.72亿元。
10、关联关系：北京首创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1、经核查，北京首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信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武汉市江岸区四唯路 8号
4、法定代表人：蔡希良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0866046808
7、经营范围：承接城乡规划编制业务；承接建筑行业、市政行业、公路行业、水利行业、风景园林等行业的勘测、咨

询、设计和监理业务，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材料试验
与工程检测等业务；承接各类工程勘察、测量业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科研课题研究；承担水务、环
保和新兴能源等领域的投资运营业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8、股权结构：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股 100%。
9、财务情况：中信工程 2019年营业收入 84.14亿元，总资产为 88.17亿元。
10、关联关系：中信工程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11、经核查，中信工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5年 9月 2日
3、注册地：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 36号水务局 5楼
4、法定代表人：陈克玲
5、注册资本：14285.71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347178393F
7、经营范围：城镇化建设、市政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勘察、规划、设计、建设；建筑装饰材料、建筑机

械设备批发兼零售；代收水电费。（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本次股权转让前的股权结构：中信工程持股 45.5%，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0%，东方园林持

股 17.5%，武汉市吉兴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
中信清水为公司武汉市江夏区“清水入江”投融资、策划（含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一体化项目的 SPV公司。
9、中信清水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本次交易的优先受让权。
10、经核查，中信清水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产权权属关系：2016年，中信清水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汉支行（以下简称“江汉支行”）签订

了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和质押合同，借款质押物为中信“清水入江”项目一期之纸坊泵站至江夏污水处理厂污水传输工
程项目租金及回购款收入。 2017年，中信清水与江汉支行签订了多笔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和质押合同，借款质押物分别
为江夏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江工程项目可用性服务费及运维绩效服务费收入、 山洪外引之八分山片排水改造工程项目
可用性服务费及运维绩效服务费收入、中信“清水入江”项目之纸坊港清淤疏浚工程项目租金及回购收入、山洪外引之
清明塘排水改造工程项目可用性服务费及运维绩效服务费收入和江夏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政府污水处理服务费收
入。

中信清水不存在重大争议、担保、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状况。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中信清水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 目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29,486.23 131,516.34
负债总额 98,873.25 98,491.99
应收款项总额 5.43 0
净资产 30,612.98 33,024.35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0 0
营业收入 8.07 8,356.56
营业利润 -2,411.36 501.86
净利润 -2,411.36 503.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9.18 6,967.39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 2019年度数据经审计，2020年二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
（三）交易的定价依据
中信工程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20]第 0599号），经收益法评估，公司持有的中信清水入江（武汉）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全部 17.5%股权价值为 4,692.71
万元，增值率为 15.69%。

经交易各方共同协商，参考评估结果，本次交易转让价格为 4,692.71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市场化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其他
根据《产权交易合同》的约定，本次交易不涉及债务处理及人员安排。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价格：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 4,692.71万元。 其中北京首创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 3,217.86

万元，中信工程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 1,474.85万元。
2、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交易各方在签署《产权交易合同》后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完成工商变更后 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受让方经营资信状况良好，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2、转让标的公司的股权，可以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股权转让款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

日常经营资金，以提升财务风险应对能力，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长远稳健发展。
3、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将产生 1015.70万元的投资收益。 上述股权转让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不构成盈利预测，最终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产权交易合同》；
4、《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310� � � � � � � � �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2020-085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08 号），现将批复
内容公告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万股优先股。
二、本次优先股采用分次发行方式，首次发行不少于 1,500 万股，自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次

发行，自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优先股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申请文件实施。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优先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的要求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有关的后续事项，并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和规定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办理相关手续，及时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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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9月 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20年 1月 1日 -� 9月 30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1800万元— 2200万元 盈利：654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27.49%�—133.60%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12元—0.15元 盈利：0.45元

（2）2020年 7月 1日 -� 9月 30日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 183万元— 583万元 盈利：15.41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12元 — 0.04元 盈利：0.01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降幅较大主要系长春国际金融中心项目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预测，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20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三日


